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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韩办发〔2024〕10号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街道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积极性，提前预防和化解农村宅基地管理各类违法行为和信访纠纷，有效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及新农村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街道行政区域内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应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一）配合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街道自然资源所宣传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矿产管理、地质灾害防治、测绘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基本知识，特别是做好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
（二）协助做好对耕地、基本农田保护，负责对本行政村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农村宅基地建设活动进行动态巡查，及时发现、劝阻、制止各类农村宅基地和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并及时向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街道自然资源所报告。
（三）协助做好村民个人建房管理工作，严格执行个人建房条件，严格按照村庄规划合理安排农村宅基地用地等 。
（四）协助做好本行政村内各类建设用地、违法案件调查、征地拆迁补偿、农村土地登记发证等农村宅基地用地和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五）负责调解村民之间的各类用地矛盾纠纷，积极协助做好农村宅基地用地、国土资源信访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六）及时反映本村内群众、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农村宅基地用地及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要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及时如实反映情况，充分发挥协管作用。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五条  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街道自然资源所负责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日常管理、动态巡查、信息收集和传递工作。
第六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应做好日常管理工作记录，建立工作日志，按照日报告、定期报告和专项报告制度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街道自然资源所报告，并将相关资料汇总后及时向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街道自然资源所及街道办事处报送。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要指导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建立好相关台账等资料。
第七条  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与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联络工作，负责管理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日常业务、沟通和信息传递工作，及时处置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报告的有关情况并做好记录工作；建立相对稳定的联络机制，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
第八条  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应定期组织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召开工作例会，宣传政策法规，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及工作要求，听取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工作情况汇报，汇总动态巡查、执法监管情况，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布置下阶段的工作任务。对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反映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同时要及时向街道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局报告。
第九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要认真履行巡查职责，发现违法行为要及时向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基本情况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将上述情况在相关台账中作详细记录。
第十条  对性质较严重、须及时处置的违法违规行为，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在向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报告的同时，应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严防事态扩大。
第十一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所在的村委会要为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提供办公场所，配置必需的办公设备和用品，为其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第四章 选 聘
第十二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聘请范围为全街道行政村。原则上一个行政村聘任一位村级宅基地协管员。
第十三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选聘条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纪守法，热心农村宅基地资源管理工作；了解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法律意识较强，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工作责任心强，办事公道正派；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25—55周岁之间的村委会成员或大学生村官。
第十四条  每届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聘期为五年。聘用期间，如果所聘的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未能继续担任新一届村委会干部或出现本办法规定的应予解聘事由的，由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报批准聘用机关批准后，予以解聘。村级宅基地协管员被解聘后，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应根据聘用条件和程序重新聘任。
第五章 学习培训
第十五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培训实行定期培训制度。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村级宅基地协管员的岗前培训和日常业务学习培训工作。
第十六条  学习培训重点为国土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村级宅基地信访调处知识等，同时建立健全村级宅基地协管员业务学习培训档案。  
第十七条  村级宅基地协管员要积极参加国土资源政策法规基础知识培训和专项业务培训，认真学习和钻研国土资源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管理知识，不断提高国土资源管理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韩店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2024年3月14日

